附件一：
2017-2018学年第二学期公共选修课开课申请表
开课单位：
	课程名称
	
	学时
	
	学分
	

	教师姓名
	
	职称
	
	联系
电话
	

	教师从事专业
	
	工作单位
	

	教师曾经开设过的课程
	

	建议选修该课程的学生（专业）类型
	

	是否有前修课程要求
	

	对教学设施的要求
	

	使用教材（或参考教材）
	

	考核形式
	
	开课人数
	

	课程简介（可附页）：

	开课单位意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签章：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注：1. 新开公选课程请填写此表，并附课程教学大纲，经学校教务处批准后由学院教学秘书统一汇总至汇总表。
2.鉴于公选课的特殊性，学生一旦选定（选课人数达到学校规定开课标准），课程则必须如约开出，因此如老师突然因特殊情况又不能开课的，必须在开课前找好合适的代课老师。
